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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飞科电器 60386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鎔伊 陆建飞
电话 021-52858888-839 021-52858888-83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东路 555号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东路 555号
电子信箱 flyco@flyco.com flyco@flyco.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376,408,537.17 3,694,158,863.59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80,401,567.98 2,629,667,659.34 -5.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262,446.41 143,952,143.33 141.23
营业收入 1,487,374,872.21 1,724,894,806.07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333,908.64 336,739,413.50 -1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5,801,794.22 289,617,879.79 -1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0 13.22 减少 2.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7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77 -14.2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0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99 352,800,000 无

李丐腾 境内自然人 9.00 39,200,00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94 4,100,493 无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81 3,508,155 无

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自有资金 其他 0.77 3,341,013 无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其他 0.54 2,356,999 无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2,200,000 无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其他 0.34 1,477,189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
国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1,167,707 无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毕盛大中
华阿尔法母基金 其他 0.25 1,093,3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丐腾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98%股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不

断推陈出新，强化了公司拳头产品电动剃须刀和电吹风的领先市场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品类，
推进专注于小家电领域的同心多品类战略。 同时，根据外部营销环境的变化，公司在加强线下立体式
广告宣传推广的同时，逐步加大内容社交营销宣传推广力度，提升了“飞科”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
全网的品牌热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8,737.4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33.3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 利 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个护电器 1,399,915,167.54 803,177,478.44 42.63 -12.57 -16.08 增加 2.40个百分点
生活电器 47,812,423.50 42,772,245.48 10.54 -38.44 -38.78 增加 0.50个百分点
电工电器 16,767,450.76 14,015,155.69 16.41 -26.81 -33.70 增加 8.68个百分点
其他 20,867,084.57 10,181,266.97 51.21 7.45 1.02 增加 3.10个百分点
合计 1,485,362,126.37 870,146,146.58 41.42 -13.70 -17.77 增加 2.90个百分点

1、搭建多维产品创新矩阵，加快新品推出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搭建多维产品创新矩阵，持续投入研发，按个性化、年轻化、智能化、时尚化四

大方向进行研发模式和研发方向调整，推进产品创新。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推出现有产品迭代升级
款的基础上， 精准把握用户的需求， 对外观及功能进一步创新， 上半年已开发并上市的电动剃须刀
FS901系列、电吹风 FH6286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同时加强了电动牙刷、移动电源、数据线、
厨房电器等新品类的研发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2,874.90 万元，获得自主专利 34 项，期末公
司共拥有专利 228项。

2、着力多维品牌宣传，加大内容社交营销宣传推广力度
在新流量新媒体崛起的外部环境下，公司在保持线下立体式广告宣传推广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在

内容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推广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在东方卫视、深圳卫视等全国性主流电视频道通过
硬广投放、电视栏目冠名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推广；在淘宝天猫、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唯品会等电商
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在快手、抖音等内容电商平台进行直播推广；在抖音、小红书、B 站等内容社交媒
体平台进行种草；通过企业公众号、官方微博定期进行品牌宣传推广。 通过上述多维度的品牌宣传，
2020年上半年，“飞科”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全网的品牌热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3、持续推进“飞科”、“博锐”双品牌策略，明确细分市场定位
为进一步明确“博锐”品牌与“飞科”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公司对“博锐”品牌重新梳理，优化了“博

锐”系列产品品类和型号，突出其年轻化和极致性价比的特点。 公司在拼多多平台开设了博锐官方旗
舰店，同时将天猫平台的博锐官方旗舰店收回公司自营，进一步规范了“博锐”品牌的线上销售和管
理，双品牌策略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2020年上半年，博锐完成销售收入 1.2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7.5%。
4、优化线下分销体系，持续拓展和延伸线下营销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产品销售渠道化、市场管理区域化、营销管理精细化”的营销策略，继续拓

展和延伸线下营销网络。 在 KA终端渠道，按系统、按区域对经销商进行整合优化；进一步划分 KA终
端销售渠道和区域分销销售渠道，防止相互窜货；优化考核方式，按终端零售额对经销商和营销人员
进行考核。 在区域分销渠道，将全国划分为 5大区进行扁平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区域卖场分销体系建
设，在地级市的市区范围内，采用以经销商直配为主的模式，对超市、电器店、便利店等网点进行扫街
式覆盖；在县城，采用以分销商为主的模式进行下沉式拓展，每个县城签约一个分销商，由分销商建立
配送团队覆盖以当地县乡中小型超市、夫妻店为主的销售终端，基本实现县、区全覆盖。在飞科批发渠
道，公司继续整合优化批发经销商，把批发渠道作为线下渠道的补充。

5、大力发展自营电商，建立内容社交营销体系
疫情期间，外部营销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因势利导，公司建立了内容社交营销体系，以内容形成口

碑传播，以社交形成黏性，借助小红书、快手、抖音、B站等内容社交媒体平台聚集私域流量，达到品效
合一。同时大力发展自营电商，报告期内，公司在天猫平台新开设了飞科个人护理旗舰店、飞科科誉专
卖店，在拼多多平台开设了博锐官方旗舰店等自营店铺，并将天猫博锐官方旗舰店收归公司自营，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公司积极与直播电商开展合作，上半年与辛巴、薇娅等头部主播开展直播合作
总计 17次。

6、稳步推进“飞科”品牌海外市场业务布局
2020 上半年，海外市场遭受新冠疫情的强劲冲击，公司在维护现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印度品牌经销商的同时，坚定以跨境电商为主，继续稳步推进“飞科”品牌海外市场业务布
局。

7、强化市场督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市场督察部定期及不定期对线下经销商窜货行为、乱价行为及营销人员上报的卖

场终端信息进行监督检查，并对不合规经销商和监管不力的市场管理人员进行了惩戒，进一步规范了
市场秩序。

此外，公司重拳整治侵犯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公司与多家专业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及律师事务所
合作进行打假维权活动，并对严重损害飞科品牌和名誉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有效保护了公司的知识
产权。

8、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助力公司高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和完善信息化建设，助力公司高速发展，提升公司整体信息化管理水平。

公司借助自营电商及飞科体验店的发展，不断优化新零售系统，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借助疫情后社交
电商的发展，优化飞科商城和自营电商系统，增加社交营销和会员管理功能，支撑公司各种场景的社
交电商营销。 进一步完善 SA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有效提升了公司整体的业务管控能力以及管理效
率和管理精度。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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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9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2020年 8月 19日会议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应出
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保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2020-022《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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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9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2020年 8月 19日会议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审核意见：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

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半年度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
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内幕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2020-022《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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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以及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
行账户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5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542 号”《关于核准上海飞科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3,600,000 股，
每股面值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8.0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6,108,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等
发行费用人民币 58,381,400.0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7,726,6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4月 11 日全部到位，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第 112685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17,424,855.42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

入 1,460,460.07 元，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6,654,976.83 元，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支出 4,772.74 元，募集资
金尚余 18,412,408.74元（含存款利息）。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募集资
金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帐户集中管理，并严格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6年 4月 11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松江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年 8月 24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飞科电器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县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飞科个人护理电器有限公司 (原名称：上海飞科美
发器具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
行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上述监管协议履行正常。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户名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期末余额 项目 备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
上海飞科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

03002853018 368,000,000.00 8,035,473.99

研发及管
理中心 、
个人护理
电器检测
及调配中
心

募 集
资 金
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松江支行

上海飞科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

1001739629000029016 373,108,000.00 359,669.50

个人护理
电器松江
生产基地
扩产 、个
人护理电
器芜湖生
产基地扩
产

募 集
资 金
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松江支行

上海飞科个
人护理电器
有限公司

1001739629000028087 5.04
个人护理
电器松江
生产基地
扩产

募 集
资 金
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县
支行

芜湖飞科电
器有限公司 1307025029200080208 17,260.21

个人护理
电器芜湖
生产基地
扩产

募 集
资 金
专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注
2）

上海飞科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

略 10,000,000.00不适用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1
笔

合 计 741,108,000.00 18,412,408.74
注 1：初始存放金额含其他发行费用 13,381,400.00元。
注 2：系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尚未到期收回的 1笔结构性存款产品，余额 10,000,000.00元。
三、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个人护理电器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个人护理

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研发及管理中心项目”和“个人护理电器检测及调配中心项目”，承诺
投资金额合计 728,000,0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727,726,600.00元，不足以满足
以上全部项目资金需求的部分，本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17,424,855.42 元，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年 3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同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19 年 5 月 24
日 -2020年 5月 23日），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
理实施。

2020年 4月 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在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20 年 5 月 24
日 -2021年 5月 23日），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
理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列表如下：
单位：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实际使用金
额 起息日 约定到期日 实际到期日

收益金额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
资金额（不含税）

上海银 行股
份有限 公司
松江支行

上海银行“稳进”
2 号 第
SD21903M159A
期结构性存款

15,000,000.0
0

2019 年 9 月
26日

2020 年 1 月 9
日

2020 年 1 月
9日

152,655.7
3

上海银 行股
份有限 公司
松江支行

上海银行“稳进”
2 号 第
SD22003M017A
期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
0

2020 年 1 月
21日

2020 年 4 月
21日

2020 年 4 月
21日 87,025.08

上海银 行股
份有限 公司
松江支行

上海银行“稳进”
2 号 第
SD22006M058A
期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
0

2020 年 4 月
28日

2020 年 10 月
27日 10,000,000.00

合计 35,000,000.0
0

239,680.8
1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工程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工程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 1-6月
编制单位：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772.6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7.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742.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
累计 投入
金额与 承
诺投 入金
额的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个 人 护 理
电 器 松 江
生 产 基 地
扩产项目

无 17,500.00 17,500.00 17,500.00 17,495.10 -4.90 99.97
2016
年 5月
（注 1）

2,112.26 是 否

个 人 护 理
电 器 芜 湖
生 产 基 地
扩产项目

无 18,500.00 18,500.00 18,500.00 18,499.98 -0.02 100
2016
年 1月
（注 2）

6,209.77 是 否

研 发 及 管
理 中 心 项
目

无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687.27 22,896.00 -1,104.00 95.40
2016
年 5月
（注 3）

项目旨在提升公司
整体的管理运营能
力、研发能力和竞争
力，促进公司整体经
营效益的提升，无法
单独核算效益

否

个 人 护 理
电 器 检 测
及 调 配 中
心项目

无 12,800.00 12,800.00 12,800.00 12,851.40 51.4 100.4
2016
年 5月
（注 4）

否

合计 72,800.00 72,800.00 72,800.00 687.27 71,742.48 -1,057.5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研发及管理中心项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基建主体已完工，室内装
修已基本完毕，并于 2019年 10月起投入使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 4月 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55,305.27 万元置换截至 2016 年 4 月 11 日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
报字【2016】第 114153号《关于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2016年 8月 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1,134.59 万元置换 2016 年 4 月 12 日至 2016 年 8 月 15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5764号《关于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2016年 5月 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 1.5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
责办理实施。
2017年 3月 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17 年 5 月 24 日 -2018 年 5 月 23
日）， 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
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
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2018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18�年 5�月 24�日 -2019�年 5�月 23�日），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并授权在额度
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2019年 3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在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19年 5月 24日 -2020 年 5 月
23日），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
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
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2020年 4月 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在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20 年 5 月 24 日 -2021 年 5 月 23
日），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
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
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报告期内，累计滚动使用 2,000.00 万元，收回 2,50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结构性存款余额合计为 1,000.00万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或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 1： 个人护理电器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在上海市松江区建设生产厂房 2座，新

增个人护理电器年产能，计划投资金额为 17,500.00万元，项目建设期从 2013年下半年开始，2016年 5
月开始正式投产。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7,495.10万元，项目资金投入进
度为 99.97%。本项目在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41,969.00万元，年均净利润 4,507.00万元。松江生
产基地于 2016年 5月开始投入使用，2020年 1-6月个人护理电器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实现净利润
2,112.26万元。

注 2：个人护理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在安徽省新芜经济开发区建设 4座生产
厂房及相关附属设施，新增个人护理电器年产能，计划投资金额为 18,5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8,499.98万元，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为 100%。
本项目在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53,060.00 万元， 年均净利润 5,638.00 万元。 芜湖生产基地于
2016 年 1 月开始投入使用，2020 年 1-6 月个人护理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实现净利润 6,209.77
万元。

注 3：研发及管理中心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在上海市松江区建设研发中心、信息化系统建设、办公管
理中心大楼及其他相关的附属设施，计划投资金额为 24,000.00万元，建设期为 24个月。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22,896.00万元，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为 95.40%，项目主体已完工并
于 2019年 10月 25日投入使用。

注 4： 个人护理电器检测及调配中心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在上海市松江区建设 2座检测调配中心，
计划投资金额为 12,800.00万元，建设期为 24个月。 该项目累计投入进度为 100.40%，项目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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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鎔伊女士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鎔伊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李鎔伊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李鎔伊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李鎔伊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李鎔伊女士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鎔伊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金文彩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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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悦科技 60387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水宝 陈颖
电话 0595-87259025 0595-87259025
办公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园区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园区
电子信箱 zsb@fjyykj.com zsb@fjyykj.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97,592,702.21 581,366,531.76 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19,039,194.83 526,276,895.77 -1.3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669,690.93 -37,424,104.06 -42.10

营业收入 140,212,997.88 209,358,939.62 -3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85,807.12 13,184,975.44 -8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38,831.13 8,861,310.85 -15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8 2.53 减少 2.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60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 售
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傅文昌 境内自然人 20.96 42,000,000 0 质押 17,934,000
陈志山 境内自然人 13.41 26,869,900 0 质押 24,500,000
付文英 境内自然人 7.33 14,700,000 0 无 0
王庆仁 境内自然人 6.36 12,740,000 0 无 0
付水法 境内自然人 4.47 8,960,000 0 质押 8,960,000
付秀珍 境内自然人 3.91 7,840,000 0 无 0
骆洪宇 境内自然人 1.80 3,610,000 0 无 0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2,970,000 0 无 0

骆瑞堂 境内自然人 1.00 2,000,000 0 无 0
王家彬 境内自然人 0.98 1,96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上述股东傅文昌、付水法、付秀珍、付文英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中，付水法为付秀珍、付文英、傅文昌
之父；傅文昌为付文英、付秀珍之弟。
2、本公司上述股东王庆仁、王家彬系付水法之外甥，傅文昌、付文英、
付秀珍之表哥。
3、本公司上述股东骆瑞堂、骆洪宇为父子关系。
4、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各项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21.30 万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33.0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58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903.92万元，比去年同期减
少了 1.38%。 公司经营管理层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及公司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积极推进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调整经营管理策略，加强研发组织，优化产品工艺，
拓展产品领域；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各类措施，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傅文昌
董事会报送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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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和《上市公司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半年度主
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售及收入情况
2020年 1-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140,212,997.88 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139,879,332.54�元，

其他业务收入为 333,665.34元。 主营业务收入产销情况如下：
类别 2020年 1-6月 2020年 1-6月 2020年 1-6月

产量（吨） 销量（吨） 销售收入（元）

UPR
工艺品树脂 691.92 694.56 4,877,968.12
玻璃钢及其他树脂 3,650.16 3,661.23 25,018,958.84
人造石树脂 16,367.21 16,390.07 109,979,041.02

固化剂 3,364.56
总计 20,709.29 20,745.86 139,879,332.54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类别 2020 年 1-6 月平均售价

（元 /吨）
2019 年 1-6 月平均售价
（元 /吨） 变动幅度

UPR
工艺品树脂 7,023.16 8,613.24 -18.46%
玻璃钢及其他树脂 6,833.48 8,193.87 -16.60%
人造石树脂 6,710.10 8,144.13 -17.61%

三、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类别 2020年 1-6月平均采购单价（元 /

吨）
2019年 1-6月平均采购单价（元
/吨） 变动幅度

苯乙烯 5,264.07 7,524.16 -30.04%
PET塑料片 5,002.85 6,084.14 -17.77%
顺酐 5,209.38 5,881.21 -11.42%
二甘醇 4,632.40 4,061.83 14.05%
丙二醇 6,164.09 6,969.40 -11.55%
苯酐 4,907.14 5,939.37 -17.38%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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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755号）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600万股，每股发行价 6.75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24,3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089.62万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1,210.38万元。 上述
资金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全部到位，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7）第 351ZA0013号《验资报告》。

根据 2018 年 7 月 27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用于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 38,810.55 16,682.75
研发中心项目 4,975.75 4,533.59
合计 43,786.30 21,216.34

（二）报告期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7,859.94万元，其中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余额为 14,400.00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167.29
减：2020年 1-6月募投项目支出 185.18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2,800.00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32,800.00
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377.83
收回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859.9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要求，本公

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8 日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账号： 69983108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泉港支行（账号：
15760010010010480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营业部（账号：129680100178888999）分别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 11月 22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泉港支行（账号： 157600100100117326）、子公司泉州市泉港永悦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悦新材料”）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一）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用途 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99831086 研发中心项目及其他发行费
用 40,020,613.0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泉港支行 157600100100104802 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
用项目 33,252,247.9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营业
部 129680100178888999 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

用项目 85,688,669.8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泉港支行 157600100100117326 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
用项目 19,637,858.09

合计 ——— ——— 178,599,388.93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 6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0 万元（含 5,00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该部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4500万已于 2020年 6月 12日全部提前归还至募
集资账户。

2020年 6月 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万元（含 5,000 万元）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 2020年 6月 17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5）。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000� � �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15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2020 年 2 月 4 日披露的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2020年 2月 22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2020年 3月 13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2020年 4月 15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1）、2020年 4月 28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2）、2020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7）及 2020年 6月 16日披露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理财到期收回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14,40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
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 7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年产 2 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变
更为“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实施主体不变，为永悦新材料，由于原项目实施用地编号
为 2015-M004 土地， 无法满足新项目的用地需要， 公司向相关部门申请置换新的项目用地编号为
2018-SM004，原土地投入的资金将退回募集资金账户。 该次募集资金变更涉及金额总计 17,065.44万
元（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准）。现该项目建设尚未通过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批准，
公司正与该局全力沟通协调。 但倘若公司未来仍然无法完成环评备案，可能会出现“15�万吨 /年废矿
物油综合利用”募投项目被迫暂停的风险，进而影响该募投项目的施行以及实现预期经济效益。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21,210.38 本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5.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065.4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3.11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0.46%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2 万
吨顺丁烯
二酸酐项
目

是 16,682.75 92.31 92.31 不适用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15 万吨 /
年废矿物
油综合利
用项目

否 17,065.44 17,065.44 -17,065.44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否

研发中心
项目 否 4,533.59 4,533.59 4,533.59 185.18 950.80 -3,582.79 20.97% 不适用不 适

用 否 否

合计 — 21,216.34 21,599.03 21,599.03 185.18 1043.11 -20,555.92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①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由于公司上市进程时间跨度
较长，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年产 2 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
立项较早，该项目可行性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按计划投入募集资
金生产，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018年 7月 11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将“年产 2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变更为“15 万吨 / 年废矿物油综
合利用项目”。 现该项目建设尚未通过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公司
正与该局全力沟通协调。
②研发中心项目：2019 年 3 月 29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拟将“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福建省
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园区公司现有土地（权证号：惠国用[2015]出
第 040001号）变更至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园区公司现有土
地（权证号：惠国用[2015]出第 040004 号），目前主体建设部分已完
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上市进程时间跨度较长，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年
产 2 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立项较早，该项目可行性已发生了变
化，如按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生产，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2018年 7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年产 2 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变更为

“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 更 后
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 资 进 度
（%）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15万吨 /
年 废 矿
物 油 综
合 利 用
项目

年 产 2
万 吨 顺
丁 烯 二
酸 酐 项
目

17,065.44 17,065.44 - - - 不适用 不 适 用不 适 用否

合计 — 17,065.44 17,065.44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变更原因：公司原募投项目为“年产 2 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顺丁烯二酸酐简
称顺酐，是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的重要原料之一。 在该项目达产后，可满足公
司现有不饱和聚酯树脂的生产需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竞争
力。 但由于公司上市进程时间跨度较长，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年产 2
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立项较早，该项目可行性已发生了变化。 同时，公司
在产品的研发、市场等方面的资源储备以及业务基础没有达到预期。 如按计
划投入募集资金生产，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竞争力，在综合考虑国家的环保政策及公司长远发展
战略等因素，公司拟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对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变更为“15 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
决策程序： 经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 年 7 月
27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发布《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公告》对该变更事项予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止本报告期末，15万吨 /年废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尚未获得泉州市
生态环境局批准，正在持续沟通中。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603879� � � � � � � �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8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文昌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由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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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庆仁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以下合

称“2020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3、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 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编制的《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全部内容，包

括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管理情况、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等内容。
《公司关于 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由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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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顾家转债”赎回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0年 8月 27日
● 赎回价格：100.58元人民币 /张（含当期利息）
● 赎回款发放日：2020年 8月 28日
● 赎回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2020年 8月 28日）起，“顾家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赎回完

成后，“顾家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 2020年 7月 22日至 2020年 8月 11日期间，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价格不低于“顾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 46.05
元 /股），根据《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已触发“顾家转债”的赎回条款。 2020年 8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顾家转债”的议案》，同意公司行使“顾家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顾家转债”全部赎回。 同时，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后续“顾家转债”赎回的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有关赎回时间、程序、价格及付款方式等具体事宜。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等的规定，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顾家转债”持有人公告如
下：

一、“顾家转债”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赎回条款具体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

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 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
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

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顾家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0年 7月 22日至 2020年 8月 11日期间，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价格不低于“顾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 46.05 元 / 股），已触发“顾家转债”的赎回条
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0年 8月 27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顾家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58元 /张。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顾家转债”的票面利率分别是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

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其中，“顾家转债”当期计息年度（2019年 9月 12日至 2020年 9月 11日）票面利率为 0.60%，计息
天数为 350 天（2019 年 9 月 12 日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当期利息为 0.58 元 / 张，赎回价格为 100.58
元 /张。

（四）赎回程序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于赎回期结束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至少发布 3
次“顾家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顾家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决定全部赎回“顾家转债”，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0年 8月 28日）起所有在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顾家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0年 8月 28日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顾家转债”数额。已办理
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
回款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 2020 年 8 月 27 日前（含当日），“顾家转债”持有人可按其面值（100 元 / 张），以当前

转股价格 35.42元 /股，转为公司股份。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0年 8月 28日）起，“顾家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

“顾家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转债个人投资者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即每张
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58 元（税前）， 实际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46 元
（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权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可转债实际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 100.58元（含税）。

对于持有本次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可转债实际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58元。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 599-1顾家大厦
联系电话：0571-88603816
邮箱：securities@kukahome.com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0 日


